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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数据库营销中消费者敏感信息使用的合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在利用

敏感信息提升营销效率的同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合规挑战。文章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从敏感信息的定义与特殊性出发，指出数据库营销中应遵循的合法必要、知情同意和

安全保障三大原则。通过识别信息收集、存储分析和使用等环节中存在的过度收集、告知不清、同意瑕

疵、安全措施不足及第三方共享风险等问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进一步从法律监管、企

业自律和消费者参与三个层面，提出构建多方协同的合规治理框架的具体路径，旨在平衡商业效率与个

人信息保护，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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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complianc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utili-
zation of consumers’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database marke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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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while enterprises are harness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boost marketing efficiency, 
they are grappling with increasingly formidable compliance challenges. Grounding on laws and reg-
ulations, includ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this paper commences from the def-
inition and distinctiveness of sensitive information. It posits thre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ought to be adhered to in database marketing: lawfulness and necessity, informed consent, and se-
curity safeguards. By pinpointing issues such as over-collection, ambiguous notification, consent 
irregularities, inadequate security provisions, and risks related to third-party sharing during the 
stage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orag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dissec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ypical case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specific ap-
proaches for construct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compliance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gal supervision, corporate self-regulation, and consumer engagement. 
The objective i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 efficien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
tec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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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

据库营销作为企业精准化营销的重要手段，通过收集、存储和分析消费者数据，实现营销效益最大化。

然而，这种营销方式高度依赖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尤其是在涉及消费者敏感信息时，不可

避免地与敏感信息保护产生冲突。 
近年来，个人敏感信息数据泄露事件频发，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在实践中许

多企业在开展数据库营销活动时，未能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导致敏感信息滥用风险显著

上升。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给企业自身带来声誉受损、法律诉讼及监管处罚等风险。国

内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如周雪峰、闫磊集中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解读，分析法律条文对电商平台的合规要求[1] [2]。另一种如谢皓、

张建文从营销角度，探讨精准营销、大数据“杀熟”等现象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3] [4]。 
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法律或抽象伦理切入，较少将法律要求、技术实现与电商具体营销场景相

结合的系统性研究。本文研究将从这一视角切入，构建一个法律、技术、管理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因

此，本文在当前背景下研究数据库营销中消费者敏感信息使用的合规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及意义。本

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数据库营销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说明合规风险，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2. 敏感信息合规使用的理论基础 

2.1. 敏感信息的定义与特殊性 

我国法律对敏感信息一词在法律上已经有官方定义，因此本文将基于法律定义展开讨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后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敏感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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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容易导致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信息、宗教

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信息、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当前个人信息权益已经超越简单的人格权益，成为可被利用的资源[5]。与一般个人信息相比，敏感

信息具有其特殊性。敏感信息与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紧密相关，其泄露或滥用很可能造

成歧视性待遇、诈骗勒索等情形，这些情形对消费者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而且敏感信息本身具有更高

的隐私期待，所以应当基于此类信息更全面地保护。敏感信息处理活动也比一般信息处理风险更高，法

律法规应当对其设定更严格的合规义务，在收集、存储、使用等各个环节采取更为审慎的保护措施。 

2.2. 数据库营销中处理敏感信息的原则 

数据库营销指企业搜集和积累大量的市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识别对某类营销活动或产品感

兴趣的目标客户，再对目标客户进行关系维护与深度挖掘，并根据挖掘得到的信息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

[6]。在数据库营销过程中处理消费者敏感信息，应当遵循合法必要、知情同意、安全保障的原则，这些

原则是合规的基础。 
合法必要原则是企业处理敏感信息的前提。该原则要求数据处理活动必须具有明确、合法的目的，

且严格限于实现该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例如，健身类 APP 以提供个性化训练计划为由收集用户运动

习惯数据可能具有必要性，但若进一步收集用户的政治观点或性取向等信息，则明显超出必要范畴。此

外关于敏感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范基础的争议，即包含说与并列说之争议[7]。本文认为在合法合规使用

敏感信息这一环节应当同时满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的一般规则以及第二十九条的取得个人的

单独同意条件。 
知情同意原则，特别是单独同意规则，是敏感信息处理合规的重要环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

人信息时，需遵循“知情同意”规则，即在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前，必须向信息主体充分披露相关

信息，并征得其明确同意[8]。与一般个人信息可能通过统一同意不同，法律要求处理敏感信息必须获得

信息主体明确、自愿、充分的单独授权。企业不得采用默示同意、预勾选选项或捆绑授权等方式获取用

户同意。授权告知应以清晰易懂的语言，明确说明处理敏感信息的目的、方式、种类及保存期限等，并

尊重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减小部分应用在用户注册时因隐私政策授权过于冗长而一次性同意对所有信息

的处理授权的可能性。然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也存在例外，比如“汪某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一案”1。法院认为，成都铁路局处理人脸信息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的例外情形，此时的人脸信息使用就不需要单独额外授权。 
安全保障原则是指企业根据不同敏感信息的风险程度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敏感信息的

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其中既涉及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段，也包括内部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等管理措施。个人敏感信息的泄露可能导致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应当要求使用方在已经获得消费者授权同意的情况下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以保障消费者的敏

感信息不被泄露滥用[9]。 

在数据库营销过程中处理消费者敏感信息，还应当遵循合法必要、知情同意、安全保障三大原则。

这三大原则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全方位多层次地保障消费者敏感信息。合法必要

原则确立数据处理的边界和尺度，确保企业不会过度收集和使用敏感信息；知情同意原则允许消费者对

自身信息进行支配，体现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安全保障原则为前两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技术和管理的支

撑，确保敏感信息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得到充分有效保护。 

 
1参见央视网：全国首例！乘客起诉铁路部门刷脸进站侵权法院驳回，2021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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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库营销中各环节的合规风险识别 

3.1. 信息收集环节 

信息收集是数据库营销的起点，也是合规风险的高发区域。此环节风险主要表现为过度收集、告知

不清和同意瑕疵。 
过度收集指企业收集的敏感信息超出实现其声明营销目的所必需的范畴。部分企业出于数据囤积或

发掘潜在商业价值的目的，广泛收集用户信息，忽视数据最小化原则。例如，许多 APP 均没有在没有逐

项取得消费者单独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敏感个人信息收集行为 2。 
告知不清则直接影响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情况，许多企业的隐私政策采用冗长复杂、专业术语众多的

法律语言，消费者难以真正理解其个人信息将如何被处理。尤其在涉及敏感信息时，若未以显著方式提

示并说明处理规则及可能影响，告知的实质效果将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消费者同意的有效性。在收集过

程中，如果相关数据收集方式并不透明，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很难判断自己的数

据安全是否受到保障[10]。因此，企业在收集消费者敏感信息时应当以普通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尽量简洁

明了地说明信息收集范围、处理方式等关键信息，有助于消费者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 
同意瑕疵是收集环节较为突出的合规风险。对于敏感信息，法律要求获取用户的单独同意。在单独

授权中，被收集信息的主体可以单独就某项信息的处理要求信息处理人应当如实告知被处理信息的范围

以及用途，确保被收集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11]。然而实践中，部分企业仍通过一揽子授权将敏感信息与

一般信息捆绑收集，或采用默认勾选等方式获取所谓用户同意。此种同意存在瑕疵，可能使后续处理行

为失去合规基础。 

3.2. 信息储存与分析环节 

信息存储与分析环节的合规风险集中于安全措施不足、内部人风险两个方面。安全措施不足是导致

数据泄露的原因之一。若企业未采取与敏感信息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安全防护措施，则极易成为网络攻击

目标，引发大规模数据泄露。迪奥数据泄露事件中，企业未对收集的个人信息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安

全技术措施，正是安全措施不足的体现 3。此外，平台信息也有被黑客恶意抓取的可能，从事网络黑灰产

业务的魏某某，深知常规手段获取用户数据成本高、效率低，而开发“暴力获客”软件可低成本批量获

取隐私数据。为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2024 年年初，他向在网络上结识的擅长软件代码开发的谭某某提

出定制软件要求，获得该软件之后，将之分级售卖给对用户个人信息有需求的电商从业者、小型直播团

队，甚至于诈骗分子，在短短 5 个月时间，软件销量超过 1 万份。可以看出当前信息储存环节仍然存在

较大信息泄露风险[12]。 

内部人员带来的风险也不应该被忽视，企业员工，特别是拥有高数据访问权限者，可能因操作不当、

意识薄弱或恶意行为导致敏感信息泄露。这些都是收集并使用消费者敏感信息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3.3. 信息使用环节 

信息使用环节是价值实现环节，也是滥用风险集中地，主要表现为超出授权范围使用、消费者权利

保障不足及第三方共享风险三个方面。 
超出授权范围使用是较为常见的违规行为。企业将基于特定目的收集的敏感信息用于未经用户授权

的其他用途。在实践中，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不符合授权范围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对宗教信仰信息的

 
2参见南都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南都实测：多款 App 收集人脸等敏感信息未获单独同意》，《南方都市报》2021 年 4 月 30 日，

第 6 版。 
3参见央视网：法国品牌迪奥发生数据泄露事件，公安网安部门：予以行政处罚，2025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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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均无收集以及使用的必要，只有宗教组织、政治组织才有必要处理此类敏感个

人信息，然而相应数据仍然会被收集并使用[13]。 
消费者权利保障不足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法定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知情、决定、查阅

复制、更正补充、删除等方面的权益。但在实践中，企业可能未建立顺畅的权利响应机制。使用户难以

查询企业存储了哪些自身敏感信息，并且在用户撤回同意后，企业是否及时停止使用并删除数据不得而

知。在这些环节中消费者的敏感信息均泄露或被继续使用的风险。 
第三方共享风险在商业合作情况下尤为明显。企业与合作伙伴共享数据时，若未签订严格数据保护

协议、未对第三方能力进行尽职调查、或未向用户充分披露并获单独同意，一旦第三方发生数据泄露或

滥用，原企业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迪奥案例中“违规向法国迪奥总部传输用户个人信息”且“未取得

用户‘单独同意’”，即暴露了跨境数据共享的风险。 

4. 数据库营销中消费者敏感信息使用的合规路径构建 

4.1. 法律与监管层面 

首先，可以细化敏感信息处理规则标准。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

架，但相关配套规定和实施细则仍有待完善。各地政府可以针对当地特色、经济需要及企业特色对《个

人信息保护法》设立相应的实施细则；监管机构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出台更具操作性的行业标准，

通过进一步明确规定，对敏感信息处理的具体场景、合规要点和技术规范提出具体措施。如以“场景理

论”为依托，进一步明确“单独同意”在不同交互场景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效平衡信息主体与信息处

理者之间的利益[14]。可以考虑将“单独同意”转化为动态、分层的同意管理，即针对不同的敏感信息使

用场景，设计不同层级的同意选项，可以根据不同信息的使用场景，对其进行分层，并要求企业采取相

应的保护措施。 
其次，可以通过实施强化监管执法的精准度。相关机构应当对违法违规处理敏感信息的行为，特别

是涉及面广、危害大的事件，依法采取严厉处罚。以实施促监管的同时，探索创新监管方式，鼓励合规

创新。 
最后，还可以推动隐私保护技术的研发应用。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差分隐私等前沿技术研究与

应用，在保护原始数据不泄露前提下完成计算分析，为大数据营销与隐私保护共存提供可能，保护隐私

的同时不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追求[15]。 

4.2. 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处理消费者敏感信息的责任方，应当将合规要求贯穿于数据收集、使用和管理的每一个环

节。在管理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规模与面临的风险水平，制定切实可行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明

晰各部门职责，设立数据团队，将合规融入日常运营。可以将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分层，允许消费者自

主选择信息公开程度。具体来说，可以将收货地址等信息归入基础功能层，授权使用该层信息可以使用

软件内的购买物品功能。在体验增强层中采用单独弹窗询问是否获取与消费者个人相关的信息，如授权

健康设备使用消费者个人身体数据用于个性化保健品推荐。最后在营销合作层面，再次单独弹窗询问是

否同意将匿名的购物偏好与特定品牌商共享以获取专属优惠。并且配套设置动态同意与权限管理中心，

在电商 APP 内设立一个常驻的、易于找到的“隐私偏好中心”，让用户可以随时、像管理手机 APP 权限

一样，查看和调整对各类敏感信息处理的授权状态，并清晰看到不同选择对应的功能影响。 
在技术层面，企业应在数据分类分级的基础上，对敏感信息采取加密、脱敏、访问控制等一系列强

化安全措施，同时建立方便用户行使权利的相关辅助机制。在前端设计时使用图标化、可视化的语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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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数据用途，避免长篇法律文本。采用明确的选择按钮，禁止预勾选。一旦用户撤回授权，企业应立即

停止处理其敏感信息，同时通知相关第三方停止使用并删除数据。在数据分析阶段，优先使用差分隐私

技术，在不直接接触原始敏感数据的前提下完成模型训练和用户画像。在与第三方合作层面，企业需要

格外审慎，企业在共享敏感信息之前，应开展严格的调查，通过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并持续监督其数据

保护情况，确保每一次数据共享都事先获得用户的单独同意和充分知情。此外，还应当定期开展数据保

护影响评估，主动识别和防控数据处理活动中的风险，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全员的隐私保护意识与实操

能力。 

4.3. 消费者层面 

消费者是自身信息权益的行使者，其自身维权意识提升和维权能力增强是倒逼企业推动敏感信息合

规使用的重要力量。消费者应主动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权利以及信息收集使

用者应承担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谨慎处理个人敏感信息，认真阅读隐私政策，对非必要信息的授权

索取保持警惕。积极行使法定权利，当发现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消费者应勇于通过向网信等部门投

诉举报、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消费者的有效维权是对违法违规企业的警示，也是推动行业整体合

规水平提升的社会监督力量。 

5. 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数据库营销中消费者敏感信息使用的合规性问题，系统探讨数据库营销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面临的现实挑战。研究发现，尽管数据库营销能显著提升商业效率，但在信息收集、存储、分析和

使用的全流程中，仍普遍存在过度收集、安全措施不足、超范围使用以及用户权利保障不到位等合规风

险。为实现商业效率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本文提出应构建一个多层次协同治理体系，涵盖法律监管、

企业自律与消费者参与三大维度。在法律层面，需进一步细化规则，引导企业合规应用技术。企业层面，

应将隐私保护要求全面嵌入内部管理、技术实施与第三方合作流程。消费者层面，则应增强权利意识，

积极行使自身信息权利。只有通过个人、企业与监管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起良性互动的合规生态，

支撑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基于文献与法规分析，未来可进一步开展实证

研究，并持续关注新兴技术对敏感信息保护带来的新挑战与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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